
债权申报须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的相关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1.申报债权的范围

1.1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

1.2 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

申报债权。

1.3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

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

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

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1.4 连带债务人中有数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的，其债权

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

1.5 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可

就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1.6 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可就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

权。

1.7 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票

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可就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8 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向管理人

进行申报。

1.9 未到期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已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

受理时停止计息。

2.申报债权的时间

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2026 年 1 月 15 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

3.债权申报应提交的资料及要求



3.1 申报材料

第一项：《债权申报表》和《债权计算清单》（申报利息的应提交）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

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申报债权金额必须确定，且以人民

币为单位。申报的利息等派生债权的（如：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失赔

偿金等），应当提供详尽的计算清单。利息计算截止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含当

日）。

第二项：《申报文件清单》，按照申报材料模板填写；

第三项：债权人的主体资料及《送达地址确认书》。债权人应提交如下主体

资格证明材料：

自然人债权人应提供自然人身份复印件；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债权人应提供：

（1）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含身份证复印件），请按申报材料

模版填写；

委托代理人申报应当提交：

（1）授权委托书，请按申报材料模版填写；

（2）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

应提交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出具所函∕介绍信

债权人另应提交《送达地址和方式确认书》，请按申报材料模版填写。

第四项：证据材料

（1）金融债权申报应提供的证据材料

1）借款关系的证明材料,包括：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合同/贴现合同/开立信用证合同等各类具体的融资合同、借款借据/划款凭

证/承兑票据/贴现凭证/信用证/垫款凭证等各类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证据；

2）部分清偿事实的证明材料，包括：贷款到期通知书、垫款凭证、划扣

保证金凭证、划扣存款凭证；

3）保证担保关系的证明材料，包括：与所申报债权有关的全部保证担保

合同、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决议书；

4）物权担保关系的证明材料：与所申报债权有关的全部抵押/质押等物权

担保合同、抵押物/质押物清单、他项权证/抵押登记书等公示材料；

（2）供应商债权申报应提交的证据材料



1）合同、发票、送货单、收货单等证明债权事实的凭证；

2）对账单；

（3） 民间借贷债权申报应提交的证据材料

1）借条、借款合同等证明形成借款合意的凭证；

2）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资料（需银行盖章）。

3）如果是现金借款的，则应提交现金来源证明，并书面说明现金交付的

时间、地点、交付方式、收付人员等细节。

4）如借款通过第三方支付的，应当提交该第三方出具的代付证明。

（4）其他债权申报应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合同、债权人已履行全部或部

分合同义务的证明、发票等财务结算凭证、债务人违约的证明等材料。

（5）债权人的债权如已经得到生效判决、裁决确认，请将相应的生效法律

文书提交管理人。

第五项：《诚信申报承诺书》，按申报材料模版要求填写

3.2 其他说明

（1）债权人应当如实、清晰地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并由公司盖章、自然人

签字。

（2）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为 A4 纸，书写均应使用炭素墨水或黑色签字笔。

（3）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相关文件材料以证明债权存在以及金额，管

理人如认为其提交文件材料不完整，可要求债权人补充提交文件材料。

（4）债权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复印件在申报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债权人有

义务保证其提交的文件资料与原件相一致，并在其提交的复印件上由债权人或其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4.未申报或者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4.1 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对其补充分配。债权补充申报人应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补

充申报和债权审查费（以审查确认的债权金额为基数按国务院令第 481 号《诉讼

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标准收取）。

4.2 债权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该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



5.特别提示

5.1 本《债权申报须知》只是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事项及风险告知的

特别提示，文本中加粗字体请债权人予以合理关注。本须知不视为出具给债权

人的法律意见。

5.2 债权人应考虑必要时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申报债权和/或寻求法律

帮助。

5.3 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管

理人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5.4 本须知及风险告知书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人民法院司法

文件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

申报人声明

本人/单位已认真、仔细阅读《债权申报须知》，对其意思表示已清楚明白。

同时本次申报已将本人享有的全部债权申报完毕。特此签字确认。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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